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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夜里，寒气仍然逼人，大峪镇班庄

村的孙庆峰和往常一样穿上反光背心，拿上

巡逻器械，和另外两名队员消失在黑夜中（如

右图）。乡村的夜晚不像城市一样霓虹闪烁，

加之寒冷早已人去街空，只有孙庆峰几个人

的手电强光在村道周边不停扫描。突然，不远

处路边道牙上蹲着的一个黑影进入了他的视

线，3人像往常一样警觉起来，手握器械快步

走上前去。原来黑影是一个喝醉了的村民，神

志已不清。当然不用问，孙庆峰 3人一眼就认

出了这醉汉，二话没说，肩扛手抬，把他弄回

了家，此时醉汉媳妇正在家焦急地一遍又一

遍拨打他的电话呢。

孙庆峰说，像他这样喝醉了再在街头睡

着，如果没人发现非常危险。巡逻队员每天晚

上天黑就出动了，此时许多村民还在吃饭，他

们深入背街小巷、商户院落、主要街道，对村

民进行安全防范宣传，提醒大家防火防盗，同

时排查安全隐患，防患于未然。

“该项工作开展不到一年来，全镇巡逻人

员配合派出所发现 28辆可疑车辆，盘查可疑

人员 16人次，救助流浪人员 5人。全镇未发

生一起盗抢事件和刑事案件，群众满意度得

到了大幅提升，尤其是今年市政法委关于公

众安全感满意度的随机大调查，我们大峪镇

荣获第一。”大峪镇党委书记张雅丽对巡逻工

作了如指掌。

颜延利是一家超市的老板，对巡逻带来

的好处颇有感触：“以前一到晚上，刮风下雨

都要住店里面，还要把门顶死，整夜提心吊胆

的。现在好了，在店里住时能不时听到巡逻队

员路过的声音，心里很踏实。”

平顶山市公安局驻大峪镇龙王村工作队

队长袁胜伟说：“我是 2018年 5月过来的，刚

开始还怀疑这个工作没有报酬大家会不会长

久坚持下去，毕竟冬天冷夏天热，还有蚊虫

叮咬，关键是很辛苦没有钱的。观察一段时

间后，队员们依旧如初，对此项工作的态度

没有一丝的懈怠，也没人有怨言。现在我们

村 15个人员分 3 组巡逻，就那还有村民说

要加入……”

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晶

本报综合报道 4月 15日是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

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各单位积极行动，通过设立展板、

咨询台，发放宣传单等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市交通运输局 4月 15日上午，市交通运输局以“国家安全重

于泰山 人民防线警钟长鸣”为主题，通过发放《国家安全法》（选载）

宣传单的形式，在汝州剧院广场开展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集中宣传教育活动，共向群众发放了宣传资料 200余份。工作人员还

在现场讲解如何以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警惕“颜色革命”、维护英

雄人物的光辉形象等内容，向群众积极宣传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

性。 郭永涛

市司法局 4月 15日，市司法局在汝州剧院广场开展专题普法

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悬挂横幅，大力宣传《反恐怖主义法》《反间

谍法》《国家安全法》等法律知识，并耐心讲解安全防范相关知识，号

召广大群众积极与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作斗争，发现危害国家

安全的相关线索积极拨打举报电话进行举报，引导群众提高维护国

家安全的意识，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良好观念。据统计，现场发

放国家安全日宣传页 200余份，发放法律知识读本 500余册。

许艳芳 庞利娟

市公安局 4月 15日上午，市公安局组织政治处、反恐大队、网

安大队、国保大队等警种在市标工人文化宫广场开展“全民国家安全

教育日”宣传活动。此次活动共出动警力 10人，悬挂条幅 6条，摆放展

板 8块，发放宣传资料 1000余份。通过悬挂宣传标语、设置宣传展板、

设立宣传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过往群众宣传有关预防恐

怖活动的基本知识、正确识别和举报涉恐可疑情况，反间谍法中公民

和组织的义务和权利、网络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 韩恒超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李岩朋） 4月 11日上午，

市法院宣教科收到了一封来自平顶山的快递信件，拆开一看，是

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还有一面锦旗，寄件人是平顶山某高校

的一名退休教师。当事人表示，通过该案感受到法院的公平公

正，由衷感谢执行干警尽心尽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原来，2013年 5月，原告赵某某与我市的被告高某某偶然相

识，高某某向赵某某借款 8万元。后经赵某某多次讨要，高某某只

偿还 2万元。2017年 8月，高某某重新给赵某某打了两张借条，共

计欠赵某某款项 6.5万元。之后高某某又偿还了 5000元，剩余 6

万元依然推托不还。无奈赵某某将高某某起诉到我市法院。

2017年 10月 22日，双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

2018年 1月 31日前高某某偿还赵某某 4000元；2018年 2月至

8月，高某某每月至少偿还赵某某 3000元；剩余款项于 2018年

9月 30日前全部还清。虽然达成了协议，但高某某却迟迟不履

行义务。

2018年 2月 5日，赵某某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分

到了执行法官郭亚伟手中。郭亚伟立即将高某某上网查控，同时

根据《送达地址确认书》上的地址邮寄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申报

财产令。但直到期限已满，高某某也没有回应。郭亚伟又通过其

他渠道查找到高某某的另一个电话号码，打通后责令其尽快履

行并录音取证。但高某某并没有当回事，仍然是能推就推、能拖

就拖。于是，郭亚伟请示领导后，决定对高某某实施司法拘留。

今年 3月 25日下午 3点，市法院接群众举报，被执行人高

某某下午 6点将在郑州市出现。执行局干警一行 4人立即奔赴

郑州，在约定的地点蹲点守候，抓捕被执行人。但狡猾的高某某

直到晚上 10点才出现，刚一现身就被执行干警成功控制，干警

们向高某某讲法律、论情理，高某某迫于执行压力，当场将余款

全部还清。

在清明节过后一大早，赵某某就寄出了感谢信和锦旗：“郭

亚伟法官急当事人之所急，想当事人之所想，为民意识强，充分

展示了执行法官的正能量……虽然已给郭亚伟法官赠送锦旗，

但这仍然表达不了我们的谢意，特写此感谢信，以彰显司法为民

新时代的法官精神。”

致谢送锦旗 点赞给法官

我市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活动

摄超恒韩单传宣放发众群向警民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通讯员 李青 贾俊峰） 4 月 9

日，市法院执行局对一名拒执“老赖”实施司法拘留，被拘留后第

3天被执行人的亲属主动与申请人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案件得

以圆满执结。

2015年 12月 23日，被告人段某、安某在田某的担保下，从

许某处借款 30万元，并当天给许某出具了借条，约定期限 3个

月，利息 3分。借款到期后，经许某讨要，安某和段某不予归还。

2018年经市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协议，被告段某、安某

于 2018年 7月底一次性偿还原告许某本金 30万元。案件生效

后，段某和安某拒不履行，许某于是申请强制执行。

今年 4月 9日下午，执行法官接到申请人举报，远赴伊川县

将被执行人安某带回。被送交拘留所后，安某认识到规避执行的

严重后果，主动承认错误，打电话多方筹措执行款。申请人许某

同意和解，经过协商，安某的亲属将 12万元执行款交到执行法

官手中，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分期履行。因安某承认错

误并积极履行义务，法院决定提前解除对他的司法拘留。

拘留忙还款 达成和解案

大峪义务巡逻员 点亮群众“平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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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喂，是张律师吗？两口子在民政
局办了离婚手续，女方拿着材料要把自己户口

迁走，找咱村委会开证明，男方阻挡着不让开，

法律上是啥规定？”近日，纸坊镇纸西村村干部

韩某打电话详细地咨询村居法律顾问张亚飞。

随着广大干部群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

“遇到问题找法”正在悄然走进农村普通干部

群众生活中，也正在改变着他们对人际关系和

矛盾纠纷处理和解决的方式。而这些改变正是

我市近年来全力打造公共法律服务三级实体

平台、筑牢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创新法治宣传

教育平台、拓展律师服务群众平台、夯实社会

安全稳定平台，不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的缩

影。

健全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让辖区农民享

受到便利的公共法律服务，一直都是市司法局的

追求目标。2018年 6月，风穴路办事处城北社区

年近古稀的保某来到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向当

班法律援助律师邢君利诉说老伴儿 2017年因严

重车祸致生活不能自理，但被认定事故全责的肇

事人与保险公司相互推诿，至今不履行赔偿责任

的事，保某说，老两口无子女，属于五保老人，平日

里全靠互相照顾，2017年老伴儿住院一个多月花

尽了微薄积蓄，无奈只能出院回家。

听到这里，邢君利深受触动，不断宽慰着保

某，一边查看他带来的事故认定、病例等材料，一

边动身到保某家查看实际情况。在确定了保某所

述全部属实后，邢君利同保某一同到事故科等地

调取证据、书写法律文书、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最

终确定赔偿金额。确定金额后，到法院立案、开庭，

邢君利将多方收集来的赔偿依据呈上法庭，据理

力争，最终帮助受害人获得了法院判决的支持。

维护法律援助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多渠道为

民服务是我市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矢志不渝的追

求。近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落实“一村

一法律顾问”制度，高标准建设市、乡、村三级公

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打造“半小时公共法律服

务圈”，推动形成覆盖城乡、普惠均等、便捷优质

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方便群众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专业的法律服务。同时，引进了北京京

师律师事务所在我市落户，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更高端、更新型的法律服务，推进我市法律

服务市场多元化、专业化。

坚持惠民导向，实现农村公共法律服务全覆盖

践行“枫桥经验”，筑牢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

“何所长，俺村村民崔某与同村 4 人一起

喝酒致死，死者妻子前几年过世，家中只剩下

两个未成年的女儿。现在死者家属情绪很激

动，要求共同喝酒的其他 4 人承担赔偿责

任。”2018 年 12 月 18 日，小屯镇司法所所长

何莹莹接到该镇牛庄村调解主任闵心营的求

助电话。

何莹莹接到电话后，当即与镇调委会专职调

解员魏林山电话沟通，商议调解方案。考虑到此

案件的发生在农历新年敏感节点上，处理稍有不

慎就可能导致案情恶化，甚至发生民转刑案件。

镇调委会和司法所当即派出 3名调解员赶往牛

庄村开展调解工作。经过连续 7个小时的耐心调

解，终于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意见：死者家属

拿到 4万元赔偿金，镇民政所为死者的两个未成

年女儿办理孤儿保障手续，镇中心校为两人减免

了上学期间的生活费用，司法所为其申请了司法

救助金。

早发现、早控制、多调查、快调处，把矛盾纠

纷和不稳定因素及时消除在萌芽状态，这是基层

广大人民调解员常念的“调解经”。近年来，市司

法局不断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调解、处置四

大机制，实施“四调对接”“四级联动”大融入模

式，完善建立村级人民调解委员会 482个，配备

专（兼）职人民调解员 1562名，确保每一件矛盾

纠纷不出村（居）就能找到管事、调解的人，切实

筑牢基层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

落实“七五”普法规划，创新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2018年 9月 13日，杨楼镇村民李水某因土

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本村村民发生矛盾纠纷，上

访到镇信访办。杨楼镇信访办找到镇司法所咨

询，司法所工作人员当场利用“汝州法加智慧普

法平台”对李水某的纠纷进行咨询，5分钟后，平

台 3名职业律师给出解答，李水某看到解答后，

知道自己的要求不受法律保护，当即撤销了上

访，对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这是汝州法加智

慧普法平台免费为群众解决的几千件法律咨询

中的一例。

去年以来，我市创新普法模式，多渠道不断

为全市人民提供法律解决方案，深化各行各业的

依法治理水平，充分发挥普法工作引导、教育、服

务、保障的作用，努力提高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服

务科学发展的水平。一年来，全市共开展法治宣

讲 400余场，发放法治宣传册、宣传页 10万余

份，直接为全市 20多万名学生、5000多名群众送

上了丰盛的法律知识大餐。

调动律师服务积极性，发挥律师职业价值

家住米庙镇某村的陈某，在外地打工时因工

伤致右腿骨折，当时与包工方达成赔偿协议，但

包工方一直以工程款未结算为由不予支付。陈某

发愁怎么办，想起本村法律服务工作室张贴的法

律顾问公示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找到法律顾问

张进营律师的电话联系起来。

张进营接到电话，得知对方是自己包村的村

民后，详细询问了陈某事情的经过，在清楚掌握

情况后，给陈某详细说明了如何收集法律证据，

收集哪些法律证据，到哪里进行立案起诉等事

项。陈某没想到打个电话竟然就知道了接下来该

咋办，心里很是高兴。

村（居）法律顾问就是要让群众遇到问题

能向专业律师咨询。从 2016 年开始，市委、市

政府每年安排 100 万元用于开展律师服务信

访和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在全市 21 个乡镇

街道、459 个村（居）全部配备法律顾问，建立

法律顾问微信群，实现了从律师志愿服务向

政府购买服务、律师流动服务向固定专人服

务、律师线下服务到“线下线上”结合服务的

转型。同时，从全市挑选出 30 名政治坚定、业

务过硬、善于做群众工作的律师组成“公益法

律服务律师团”，全程参与领导接访、案件化

解、法律评查、矛盾调处等工作，该经验做法

还在全省进行了推广。

2016年以来，全市律师共服务市领导接访

600余次，服务信访案件 500起，帮助化解重大疑

难信访案件 80余起。村（居）法律顾问累计走村

入户近 5800次，开展普法宣传 2300 余次，受益

群众 6万多人，提供法律帮助 10000多人次，出

具法律意见 6000 余条，起草法律文书近 1700

件，服务信访案件评查、棚户区改造、重大项目建

设 30余人次。

创新社区矫正模式，提升矫正成效

近年来，我市社区矫正中心积极创新社区矫

正模式，严把信息调查、接收测评、集中点验、实

时监控关口，实现全面入矫和规范化矫正，有效

减少脱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发生。强化自我认

知、训诫教育考核、道德指引，帮助社区服刑人

员早日融入社会，回归社会。突出人文关怀，有

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矫治，通过心理健康教育讲

座、心理疏导、个案咨询，增强心理健康意识，帮

助社区服刑人员的重塑人生，实现精准帮扶。同

时，借助省级平台，成立“爱心驿站”，对困难社

区服刑人员进行临时性救助。积极与市劳动部

门联系，对有就业创业意愿的社区服刑人员提

供就业渠道和创业技能培训，先后为 12人提供

了工作岗位，为 32人进行了创业技能培训，帮

助他们重树生活信心，早日回归社会。创新监管

手段，使用视频系统、定位手机、电子手环打造

科技“围墙”。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收社区服刑

人员 2580人，解除矫正 1926 人，目前在社区矫

正中心服刑人员 654人，其中缓刑 635人，假释

6人，暂予监外执行 13人，为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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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律师邢君利接待咨询群众


